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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政府长期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进一步

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关系，经过友好商谈，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缔约双方应采取措施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并对两国间的货物交换相互提供便利。 

  第 二 条 

  两国之间的贸易和货物交换应遵照各自国家当时有效的进出口法令、规定、程序和

外汇条例进行。 

  第 三 条 

  缔约双方在有关航运、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和其他捐税方面，以及海关管理的规章、手续

和收费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但上述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任何一方为便利边境贸易已给予或将给予毗邻国家的优惠和利益； 

  （二）缔约任何一方由于成为或将成为关税联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而产生的优惠

和利益。 

  第 四 条 

  在本协定有效期内，缔约双方各方出口的商品金额大约为二亿至二亿五千万美元。 

  第 五 条 

  两国之间的货物交换应参照本协定附表“甲”（孟加拉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和附

表“乙”（中国对孟加拉国出口的商品），并根据双方的需要与可能进行。但本协定对

上述附表“甲”和附表“乙”内未列入的商品的交换并无限制之意。 

  第 六 条 

  本协定项下的商品的进口和出口由中国对外贸易机构同孟加拉国的国营贸易公司和

其他进出口商签订合同进行。 

  第 七 条 

  缔约双方同意每一协定年度签订一项贸易议定书，确定该年度贸易额和双方交换的

主要商品。 

  第 八 条 

  缔约双方同意，为了就执行本协定进行磋商，每年轮流在北京和达卡举行会晤。 

  第 九 条 

  本协定项下的贸易货款以及有关的从属费用，如运费、保险费、银行手续费、商业

佣金等，通过两国银行开立的帐户办理支付。为此，中国银行和孟加拉国黄金银行相互

以对方名义开立帐户。上述帐户以美元为记帐货币。 

  双方相互提供免予计息的摆动额度一百四十万美元。上述帐户余额超过摆动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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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超过部分将根据本条款所述两银行商定的利率计算利息。 

  但是，中国和孟加拉国的进出口者也可以缔结以可兑换货币支付的供货合同。 

  第 十 条 

  每一协定年度终了时，如帐面差额超过摆动额，应将超过摆动额的金额另记入新户，

逆差一方在三个月内通过出口附表中所列的商品予以清偿。三个月后如新帐户仍有余额，

则逆差一方应以美元或其他可兑换的货币予以清偿。 

  本协定期满时，帐上的余额应在三个月内以双方同意的货物偿还，三个月后如仍有

余额，则逆差一方应以美元或其他可兑换的货币偿还。 

  第 十 一 条 

  本协定的记帐货币美元以特别提款权进行保值。关于保值的技术细节由两国银行在

制订银行细则时确定。 

  第 十 二 条 

  为执行本协定和根据本协定签订的贸易议定书，本协定第九条所述两银行应缔结一

项银行细则。 

  第 十 三 条 

  本协定为期五年，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本协定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达卡签订，正本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

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王品清         Ｓ·哈桑艾哈迈德 

     （签字）            （签字） 

 

  附表“甲”：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孟加拉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参考货单 

 

编号 名品 

1 黄麻 

2 麻制品 

3 皮张 

4 皮革和皮革制品 

5 食糖 

6 木材 

7 烟叶 

8 新闻纸、纸张和纸浆 

9 人造丝 

10 玻璃纸 

11 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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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线、电缆 

13 电话电缆 

14 聚乙烯产品 

15 麻地毯 

16 麻纱 

17 其他 

 

  附表“乙”：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国对孟加拉国出口商品参考货单 

 

编号 品名 

1 煤炭 

2 钢坯 

3 生铁 

4 棉花 

5 大米 

6 高速柴油 

7 润滑基础油 

8 染料和化工原料 

9 轻工业品 

10 纺织品 

11 机械设备 

12 水电设备 

13 工具和小五金 

14 其他 

 


